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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退休同仁聯誼會第二屆第 2 次會員大會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9 年元月 22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至 12 時正 

地 點：淡水校園傳播館 Q306 會議室 

主 席：林雲山理事長 紀錄：李 琳 

列席指導：林宜男人資長、蕭瑞祥總務長(請假)、陳叡智財務長(請假) 

出 席：全體會員 

壹、主席林雲山理事長致詞

各位同仁大家好！我們又「大」了一歲，也很高興我們又見面了。 
本會正式納入學校組織成立至今已滿兩屆四年了，每年我們都是順著學校的歲
末聯歡會召開會員大會，各位收到開會通知的同時，也收到校長的一封信祝福

大家並邀請參加學校的歲末聯歡會。 
記得去年會員大會中，本人曾根據報導提出長壽養生的五個要件，在此特別重申

說明，提醒大家：1.多喝水：每天至少要喝 3～5 公升的水，可藉以排毒；2.睡眠足： 

這是最好最大的福氣，每天要睡足 7～8 小時；3.多運動：年長者最好的運動就是

走路散步，平均每個禮拜至少三次，每次約 30 分鐘；4.唱歌：本校各單位同仁都
很積極踴躍的舉辦唱卡拉 OK，並組成了全校性的合唱團，也歡迎退休同仁參加合

唱團，同仁們或者可到各縣市區里的老人俱樂部也可以歌高，讓心情更好；5.群組冒

泡：彼此要常常出門走動、聚會喝茶聊天，亦可藉以促進體內運動；在淡水有些同仁

每兩週都會聚餐小酌，但酒須少喝以聚為主，才不會傷身。希望各位藉由以上五點保
持身體健康，心情愉快。大家都知道：家財萬貫不如身體健康。待會兒大會後的餐敘，

張董事長和葛校長、林人資長都特別撥冗參加，與大家歡聚一堂。  再者，本會會

員與年遽增，平均約增 2、30 人，成長率非常快速，在此特別感謝創辦人當年的遠

見而促成本會的成立，並特別請學校編列預算贊助，除了聚餐每年春秋二季各舉辦
一次戶外旅遊，希望同仁踴躍參加，不僅能促進聯誼，也能活動筋骨。但少子化的

因素學校的經費收入也短縮，因此自第三屆起，每位會員每年酌收會費 300 元，希

望同仁們能夠體諒。 

本次會議的重點有二：一為推選第三屆理監事，一為特別請體育處郭馥滋老
師帶領大家做簡單操活動活動筋骨。祝福大家新春愉快，身體健康，年年歡聚！ 

貳、貴賓林宜男人資長致詞：

理事長、兩位副理事長以及各位前輩，大家早！本人於 1995 年進入淡江這

個大家庭，至今 25 年，有許多方面仍須向各位前輩請益。由於少子化的衝擊，本

校的學生數由二萬八千多名逐漸遞減為二萬四千多名。不過淡江依舊屹立存在，可預

期的有兩類人必然成長，一為畢業生一為退休同仁。所以退休同仁聯誼會的存在是學校

非常重視的一個組織，大家可以藉著旅遊、聚餐、會員大會以增進進彼此的情誼， 進

而凝聚對學校的向心力。退休同仁聯誼會的預算編列在人資處，同時，從今年起貴會

的行政組組長，由人力資源處指派之。期能提供各位更具體的服務，至於酌收會員會費

僅係確認各位的訊息資料，請大家諒解。在此謹藉著「鼠年」祝福大家有數不盡的快

樂與數不盡的健康，鼠年新春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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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及工作事項 

(一) 理監事聯席會活化本會組織功能並加強與學校的連結，以落實永續經營而
修訂「淡江大學退休人員聯誼會組織章程」。本組織章程業於本校 108.5.24

第 16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並於 108.06.03 校秘字第 1080004895 號函公布。

(二)通過編列本會 108 學年度(108 年 8 月至 109 年 7 月)經費預算表暨編列本會

108 學年度(108 年 8 月至 109 年 7 月)工作計畫。

(三)本會於 108 年 3 月 19 日(星期二)舉辦「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一日遊」春遊活

動，總計 43 人參加，圓滿成功。

(四)本會同仁於 108 年5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 1:45~3:10 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3 樓有

蓮廳參加張創辦人追思演講會。

(五)本會於 108 年 11 月 7 日(星期四)舉辦「苗栗三義一日遊」秋遊活動，總計有

40 位同仁及其眷屬參加，圓滿成功。

(六)本會 2-5 次理監事聯席會已遴選推薦第三屆理監事名單如下:

理事候選人：趙榮耀、馮朝剛、周新民、林光男、羅運治、紀榮昌、潘志偉、

胡宜仁、蕭峯雄、祝錫智、王文竹、沈景茂、高惠春、謝幸珠、方紫泉、
曾秀美、朱蓓茵、何憶萍等 18 名。應選 9 名，候補 3 名。 

監事候選人：王美蘭、高棟梁、陳海鳴、王慶林、吳郁章、吳玉麗等 6 名。 

應選 3 名，候補 1 名。 

(七)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後照常於化館川堂舉辦會員餐會。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選舉本會第三屆理監事案。

說 明：一、第二屆理監事任期屆滿。

二、本會 2-5 次理監事聯席會已遴選推薦第三屆理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 

理事候選人：趙榮耀、馮朝剛、周新民、林光男、羅運治、紀榮昌、 
潘志偉、胡宜仁、蕭峯雄、祝錫智、王文竹、沈景茂、高惠春、
謝幸珠、方紫泉、曾秀美、朱蓓茵、何憶萍等 18 名。 

應選 9 名，候補3 名。 

監事候選人：王美蘭、高棟梁、陳海鳴、王慶林、吳郁章、吳玉麗等 
6 名。應選 3 名，候補 1 名。

決 議：理事當選九名(依票數排序)： 

馮朝剛(91 票)、周新民(88 票)、林光男(70 票)、趙榮耀(68 票)、沈景茂(59 票)、

方紫泉(56 票)、羅運治(48 票)、朱蓓茵(48 票)、謝幸珠(47 票) 

理事候補三名：王文竹(44 票)、紀榮昌(42 票)、胡宜仁(42 票)、 

監事當選三名(依票數排序)：王美蘭(92 票)  、吳玉麗(61 票)、高棟梁(54 票) 

監事候補一名：陳海鳴(53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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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編列本會 109 學年度(109 年 8 月至 110 年 7 月)經費預算表暨編列本會 

109學年度(109 年 8 月至 110 年 7 月)工作計畫(詳附件一)，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會 108-109 學年度實際核定金額編列預算。 

二、 由於會員人數增加，故本次經費預算編列較去年增加 5 萬元。 
三、人資長補充說明：學校撥列貴會每年的經費原為 15 萬元，今年提高為 

18 萬元。 

決  議：通過。 

提案三：本會 2-5 理監事聯席會討論通過每位會員繳交會費 300 元，並提本屆第

二次會員大會追認與週知案。 

說 明： 

一、會組織章程業於本校 108.5.24 第 16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並於 

108.06.03校秘字第 1080004895 號函公布(詳附件二)；其中攸關會員同仁

福利者有二： 1.第二條規定本會會員為本校退休教職員工，且繳交會費者。

會費金額，由理事會定之。2.  第七條第七款規定本會會員始可出席歲末聯歡

會。經 2-5 理監事聯席會決議通過會費為 300 元，下一屆開始實施。如

何通知同仁？如何收費？ 請第三屆的理監事聯席會議研議。 
二、人資長補充說明：退休同仁聯誼會組織章程已於 16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

過，之所以修正第二條「本會會員為本校退休教職員工，且繳交會費者。

會費金額，由理事會定之。」年費多寡學校並無意見，旨在確保會員人

數，俾統計可以參加學校歲末聯歡會暨摸彩的同仁數。 

決 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 

動議一：本會名稱由「淡江大學退休人員聯誼會」改成「淡江大學退休同仁聯誼會」。 

(林宜男人資長提) 

決  議：通過。 

動議二：建議理監事聯席會遴選規劃推薦理監事名單時，亦需提列工友代表。 

(盧慶塘提) 

林理事長說明：很抱歉，這是本理監事會的疏忽，請下屆理監事會留意規劃。

決  議：通過。 

陸、健康操-處郭馥滋老師示範帶動。

柒、散會-餐敘。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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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淡江大學退休人員聯誼會 109 學年度(109 年 8 月至 110 年 7 月)經費預算表 

會計科目 預算經費 說 明 

經常費 5,000 文具、郵資、茶葉及咖啡等 
活動費 
(含理監事聯席會) 

20,000 含旅遊活動補助 

病患慰問金 10,000 

年度會員大會 160,000 餐敘費用 

專題演講 5,000 

合計 200,000 

二、淡江大學退休人員聯誼會 109 學年度(109 年 8 月至 110 年 7 月)工作計畫表 

附件一 

項 目 工 作 內 容 說 明 

一、會務 1.會員大會 召開 1 次 配合學校歲末聯歡會 

2.理監事聯席會議 召開 2-3 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 

每半年至少召開一次 

二、業務 聯誼活動 每年舉辦： 

1. 旅遊活動(一至二次)

2. 專題演講
3. 健康講座(與員工福利
委員會合辦) 

4. 員工福利委員會活動

擬請退休教師專題演講， 
1 年舉辦2 次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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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退休人員聯誼會組織章程 

104.05.22 淡江大學143次行政會議通過 

104.06.08 校秘字第1040005110號函公布 

108.05.24 淡江大學 16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06.03 校秘字第1080004895號函公布 

第一條  為加強對退休教職員工之服務與照顧，關懷其生活與健康之需求，增進情誼與學
校之聯繫，特成立淡江大學退休人員聯誼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會員為本校退休教職員工，且繳交會費者。會費金額，由理事會定之。 
第三條  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權責機構。每年至少召開一次，配合本校歲末聯歡會當日

在本校舉行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辦理下列事項： 
一、選舉理、監事。 
二、修訂本會組織章程。 
三、其他重要事項之決定。 

第四條 本會組織如下： 

一、置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副理事長二人。 
二、理事會置理事九人、候補理事三人，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之；理事任期二年，  連選

得連任。 
理事會置理事長一人及副理事長一至二人，由理事互選之。另置執行秘書一人， 
由理事長指派退休人員擔任之。 
理事會每半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經理事長認為有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三、監事會置監事三人、候補監事一人，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之；監事任期二年， 

連選得連任。 

監事會置監事長一人，由監事互選之。 
監事會每半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經監事長認為有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監事會與理事會以共同聯席會議方式舉行之。 
監事應監督本會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調查本會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簿冊文

件，並得請求理事會或執行秘書提出報告。 
四、本會得視業務需要分組辦事，組置組長，由理事長提請理事會通過後聘任之。但

行政組組長，由人力資源處指派之。 

第五條 本會職責如下： 
一、名譽理事長、名譽副理事長：指導會務之運作。
二、理事長： 
(一)召集及主持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理監事聯席會議。
(二)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

三、副理事長： 

(一)襄助理事長綜理會務。 
(二)理事長出缺或不克處理會務時，代理其職務。

四、監事長：監督本會業務之執行。 

五、執行秘書：承理事長之命，執行本會業務之推動。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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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會會務工作如下： 

一、設退休人員休息、連絡場所。 

二、辦理退休人員健康諮詢及醫療服務。 
(一)定期辦理退休人員健康講座，安排專業人員提供相關資訊及心理諮商服務。
(二)退休人員持會員證至本校衛生保健組就診。

三、鼓勵退休人員參與校內各項體育活動，全校運動會及校園路跑等活動增加「退休
人員組」鼓勵退休人員報名參加。 

四、辦理退休人員聯誼及參觀活動： 

(一)學校逢校慶、團拜及各項重要活動時，邀請退休人員參加。
(二)配合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及文錙藝術中心安排之各項藝文活動，邀請退休人

員參加。
(三)配合每年一次會員大會之召開，辦理校內聯誼活動。如有需要，得召開臨時

會員大會。

五、鼓勵退休人員參與校內各項志工服務 
(一)積極鼓勵退休人員以志工身分參與各項校內服務工作。
(二)參與志工服務表現優良者，由學校公開表揚。

六、建置退休人員專屬網頁 
(一)於本校主網頁建置退休人員入口，報導退休人員相關動態、活動訊息，並作

為退休人員與學校聯繫之主要窗口。
(二)網頁由資訊處協助建置，人力資源處負責維護。

第七條 本會會員權利與義務如下： 

一、會員權利 

(一)進出本校圖書館或借書。 

(二)使用本校體育館、游泳館等相關設施。
(三)可至衛生保健組，尋求服務。每二學年學校補助健康檢查一次。
(四)獲贈本校出版之相關刊物。

(五)享有本校提供之電子郵件帳號。
(六)出席員工福利委員會邀請退休人員參加之活動。
(七)出席歲末聯歡會。

二、會員義務 
(一)愛護學校，遵守學校相關規定，賡續發揚淡江樸實剛毅之校訓。
(二)提供學校相關興革建議。
(三)住址、電話等個人資訊變動時，應通知人力資源處更正。

第八條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即解除會員資格： 

一、已逝世者。 

二、違法犯紀，經法院判刑確定者。 
三、惡意攻訐本校，經勸導仍無悔意者。
四、未繳納會費者。 

第九條  本會行政支援由人力資源處負責，各項活動所需經費，由人力資源處於年度預算
中編列。 

第十條 本章程經行政會議通過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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